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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與目的：從家長
凝聚力量看見支持照顧者
勇敢前進的需要

臺灣的心智障礙者家長團體自1980

年代起逐步興起，主要由面臨相似處境的

父母自發組成，以交換照顧經驗、爭取

教育與照顧權益為目標（中華民國智障

者家長總會，2022）。家長們在長期陪伴

與倡議行動中，逐漸意識到照顧不僅是家

庭責任，更是社會支持體系的重要一環。

因此，家長組織從提供情感性互助出發，

延伸至政策倡議與服務發展，形成臺灣障

礙者照顧政策的重要民間推力（林幸君、

翁亞寧，2024）。對心智障礙者家長而

言，照顧責任往往橫跨子女一生，父母

多以「終身父母」角色自居（顏伶文，

2021），並常以「希望自己能比孩子多活

一天」作為生活信念。然而，隨著國外潮

流趨勢的推進，對於照顧政策的關注不僅

聚焦於被照顧者（service recipient），而

是照顧者（caregiver）的需求與生活品質

（陳正芬、官有垣，2020）。因此，如何

從照顧者的主體觀點出發，理解其需求與

資源運用方式，善用家長互助量能，成為

了家長組織推動支持服務的重要使命。

另外，近年來，受《身心障礙者權

利公約》（CRPD）及國際社會共融趨勢

影響，照顧政策逐漸從「依附照顧」轉

向「平權參與」的思維（United Nations, 

2016）。臺灣亦隨著《身心障礙者權益保

障法》修正，開始關注障礙主體性與照顧

者權益之間的平衡，強調「障礙不等於失

能」，照顧者也被重新定位為促進障礙者

社會融入的重要支持夥伴，倡導被照顧者

的社會參與權與自立生活（衛生福利部，

2023；呂寶靜，2005）。家長組織團體也

積極參與去機構化改革，倡議在地化支持

網絡與多元社區參與的實踐。此一過程不

僅重視身心障礙者的自立生活權，也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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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者的充權與福祉，透過推動跨生涯的

家庭支持系統、整合長期照顧與個案管理

機制，朝向「社區共融」與「照顧共責」

的永續照顧模式邁進。

為提升照顧者支持服務據點品質，

並減輕照顧壓力及減少照顧悲歌事件的發

生，衛生福利部宣示自2023年起啟動「長

照與身障家庭照顧者共融試辦計畫」，這

個計畫旨在讓單一家照據點提供長照、身

心障礙者和精神病人的家庭照顧者支持服

務，充分利用彼此的優勢和特色，共同為

長照對象、身心障礙者和精神病人的家

庭照顧者提供支持服務，以提高服務效

益，同時也能增強工作人員的專業能力，

並將結合「身心障礙照顧服務資源佈建計

畫」於2028年底前完成200個支持據點的

設置（尤詒君，2024；衛生福利部長期照

顧司，2024）。因此，未來的照顧支持體

系將面對政策合法化下的權益維護與監督

機制、社區照顧資源的整合與可近性、照

顧關係的多樣化（包含雙老家庭、手足照

顧與跨世代接力）、照顧議題的世代傳承

與照顧倫理的轉變以及照顧者選擇權與參

與權的保障等諸多挑戰。然而現行心智障

礙者的主要照顧者仍以父母占多數，因此

家長組織正面對著如何做好更多培力準備

計畫，一方面持續發展出終身父母照顧者

所需要的支持服務，另一方面也期許迎接

共融時代時將互助支持的理念融入服務特

色中。並期待針對家長組織所提出的照顧

政策訴求──「照顧權益要維護」、「照

顧議題要解決」、「照顧歷程要陪伴」、

「照顧關係要維繫」、「照顧選擇要尊

重」逐步落實，倡議將「照顧」從個別家

庭責任轉化為「社區共同支持」的公共議

題。

因此，本文將從參與家庭照顧者政策

的過去推動歷程與經驗分享家長組織需求

者觀點對於支持服務的期待，另提出與執

行單位正在經歷的實務挑戰與解決討論，

再統整性提出對於照顧者據點共融計畫的

期待與展望，主要針對以下研究問題進行

討論：

一、本研究透過次級資料分析，探討

終身性與心智障礙者照顧者在照顧安排選

擇與支持服務需求上的考量，並比較不同

族群照顧者支持需求之共通性與差異，作

為共融服務模式設計與政策發展的實務參

考。

二、透過實地訪視與個案討論，分

析照顧者支持服務在執行現場的挑戰與困

境，並從家長組織使用者角度提出具體改

善建議，以促進服務品質與實務可行性。

三、整合家長組織的經驗與觀點，

探討其在照顧政策推動與落實中的參與角

色，並提出對未來照顧者共融據點建構的

實務期待與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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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照顧者所想望的支持：從
實證研究與政策推動中找
出回應需求的參照

國內障礙者家庭服務以家庭為中心，

透過預防性、支持性與補充性服務協助照

顧者勝任角色並減輕壓力，建立社會支

持。然而，針對照顧者個人想望與充權實

踐的具體模式仍不足，服務成效多以降低

風險與壓力為主，對於提升個人充權與生

活品質的影響仍待關注。以下將參照相關

實證研究與會員調查發現進行支持需求的

討論。

一、相關實證研究的發現與討論

（一）照顧責任的轉移與接手

許多實證研究指出，當被照顧的身心

障礙者有妥善的照顧服務安排時，無論是

父母或手足照顧者，其愧疚感受會相對減

少，也更有機會獲得自我充權，重新面對

個人的生活與想望。根據近五年國內研究

趨勢，智能障礙家庭照顧者議題的重點，

正逐漸從「長期照顧負荷」轉向「照顧責

任轉換準備」（林易軒，2025；謝孟潔，

2023）。照顧者的責任思維、照顧歷程與

家庭支持需求的差異，也可能直接影響未

來照顧決策與角色轉換的態度（林易軒，

2025；謝孟潔，2023；新北市政府社會

局，2022；范家源、陳正芬，2022）。

實證資料顯示，雙老家庭（ag ing 

parent with aging child）的照顧責任轉換

過程，往往涉及高度的情感糾葛與決策

壓力。父母在交接安排時，主要考量情

感、安全與經濟穩定等條件；而手足照顧

者則更重視社會認同與文化期待（范家

源、陳正芬，2022；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2022）。國外研究亦指出，當父母高齡化

且逐漸失能時，照顧責任常在家庭突發事

件中被迫快速移轉，手足在接手過程中

經常出現「被動承擔」的情況（Namkung 

et al., 2018）。若缺乏事前溝通與專業輔

導，照顧關係容易呈現「情感義務化」

而非「自我選擇」的特性，進而影響照

顧品質與家庭關係（Heller & Kramer, 

2009）。

此外，在資源使用的經驗層面上，

父母傾向以「補位」或「延續」的思維使

用照顧資源，維持既有照顧習慣與生活穩

定；手足則較常主動尋求資源的「替位」

與「支援」，以便在接手照顧時獲得必要

協助。

因此，在實務推動上，「照顧轉換」

應及早導入照顧準備計畫（care transition 

planning），透過家庭協調、借位溝通

與參與式決策，促進責任銜接與信任建

立（Lin & Chou, 2022; Heller & Caldwell, 

2006）。同時，若能配合家庭照顧共學計

畫（family care learning program），將有

助於提升手足照顧者的照顧信心與參與意

願（Hastings et al., 2018; Llewellyn et al., 



社區發展季刊　192 期 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220

專題論述

2020）。

（二）照顧者的自我覺察與支持需求

在長期照顧歷程中，主要照顧者將

面對一段從「承擔」到「放手」的轉化過

程。顏伶文（2021）與宋靜芳（2021）的

研究訪談指出，長期照顧父母的生命歷程

可歸納為五個階段：（1）永存於心的印

記、（2）責無旁貸的責任、（3）翻天覆

地的生活、（4）擺脫顧忌、勇敢放手、

以及（5）絕地重生、翻轉人生。這過程

展現照顧者如何在「責任」與「自我」間

找到平衡，從宿命感走向自我肯定。

相關實證研究也發現，當身心障礙

者獲得合適的服務時，父母的角色負擔

會下降，心理愧疚減少，並能重建生活

目標（Chou et al., 2019）。Lin與Chou

（2022）提出的「雙元焦點照顧模式」

（dual-focus caregiving model），同時關

注照顧者與被照顧者的需求，可增進照顧

者的心理彈性與自我效能，亦強調「學習

放手」（learning to let go）是家庭照顧者

走向復原與成長的重要轉折（Grant et al., 

2019; Heller & Kramer, 2009）。

這些結果與家長組織成員的經驗一

致。家長常形容自己歷經「心理衝擊、責

無旁貸、調適調整、勇敢放手、翻轉人

生」等階段。這反映出，長期照顧者除了

需要外在的資源支持，更需要內在的「自

我覺察」與「心理復原力」培力，協助照

顧者「不放下責任，但能放下負荷」，成

為實務工作者支持的關鍵任務（顏伶文，

2021；宋靜芳，2021）。

另外，馮譯葶（2021）的研究進一

步指出，參與互助團體能讓照顧者在三個

層面產生明顯轉變：個人層面：減少負面

感受、改變認知、增加知能與自信；人際

層面：建立同理認同、經驗分享與同儕友

誼；社會層面：開始參與志願服務、倡議

政策、強化社會連結。這些正向改變與相

關照顧者研究的結果相符，指出照顧者的

心理動機與社會支持會影響其持續投入的

意願，透過同儕支持與賦權歷程能促進

照顧者的自我效能與社會參與（Knight & 

Sayegh, 2010; Green, 2024）。因此，家長

組織若能持續提供資訊分享、情感支持與

倡議平臺，便能有效降低照顧壓力、提升

自我調適與參與動能（王如曼，1996；

Fang et al., 2024; Miller, 2022; Turnbull & 

Turnbull, 2001）。

整體而言，國內關於身心障礙家庭的

研究，已從照顧負荷與安置議題，逐漸擴

展到照顧轉換、心理調適與家庭支持。然

而，針對「手足照顧者」與「互助服務模

式」的實證探討仍有限，未來應持續透過

家長組織與地方社區協作，深化對照顧動

機、角色轉換與支持需求的理解。

二、會員服務需求的調查與訪查發現

本研究採立意取樣（ p u r p o s i v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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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pling），針對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

會所屬40個地方性家長協會進行問卷調

查，對象包括家長幹部、總幹事及會務人

員。資料蒐集方式包含線上填寫、電話訪

談與面訪，以多元管道確保意見完整性與

回覆率。問卷內容依據家長組織運作特

性設計，涵蓋五大構面：（一）行政管

理、（二）財務管理、（三）服務管理、

（四）政策監督與倡導、（五）會務運

作。以下針對調查結果進行分析討論。

（一）家長組織的倡議與服務實踐現況

研究顯示，約有85%的家長組織能主

動關心潛在需求者，並針對家庭支持或新

聞事件提供回應與協助。然而，在「資訊

蒐集與服務品質管理」方面，仍有超過一

半的協會自評為「尚待強化」。

（二）需求評估與資訊更新機制

多數協會已建立瞭解家長及心智障

礙者處境的機制，並提供多元資訊分享與

反應意見管道。然而，僅有57.9%的協會

持續更新家庭基本資料或定期追蹤家庭需

求。此結果顯示，組織雖具意願，但仍需

發展更系統化的需求評估與追蹤機制

（三）諮詢服務與回應機制

研究發現，68.4%的協會設置了諮詢

專線或專人服務，73.7%的協會具備後續

回覆與責任追蹤機制。然而，僅約半數協

會能建立完整的諮詢紀錄與回饋制度，作

為未來倡議政策的重要依據。反映出未來

在「服務紀錄整理」與「回饋資料分析」

上仍有待提升。

（四）福利服務資訊與教育訓練

約70%以上的協會能定期整理福利服

務資訊，並提供教育訓練、講座與專題活

動。約有60%的協會能協助家長澄清法定

服務規定並進行轉介。

（五）支持服務發展與風險管理

多數協會能依自身量能規劃支持服

務，並具初步服務設計與財源規劃。然

而，僅有52.6%的協會建立服務風險管理

機制，顯示實務現場對於風險評估與品質

督導的制度尚未成熟。此外，滿意度回饋

與申訴制度的執行率仍偏低，可能影響服

務品質的改善性與使用者信任度。

從需求者組織的觀點來看，家長組織

正從「服務使用者」轉型為「服務倡議者

與設計者」。此轉變顯示家長團體在「資

訊傳遞」、「家庭教育」及「社會倡議」

功能上的制度化趨勢，逐漸扮演著「知識

橋梁」與「社會資源媒介」的中介角色。

綜合上述分析，家長組織在發展照顧者支

持服務方面展現出高度的行動潛力與社區

連結特質，且能透過自發性形成服務倡議

與組織行動，不僅回應了家庭支持的實際

需求，也反映了民間參與公共照顧責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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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力量（Turnbull & Turnbull, 2001）。

三、討論與對話

（一）找到支持家庭的出發與信念—

看見照顧者的主體還是看見照顧者

所需要的支援補充

長久以來在照顧政策的推進過程中，

身障領域較少把照顧者當主體看待，多數

是為了解決因為障礙所產生的照顧壓力，

因此許多處遇的焦點仍然放在「處遇障

礙」將照顧者視為視為輔助角色或「照顧

工具」（陳正芬與官有垣，2020）。照顧

政策焦點也多放在「減輕照顧壓力」與

「補償性支持」，而非促進照顧者主體性

的培力。這樣的處遇導向在實務上雖能即

時回應需求，但也可能忽略照顧者長期的

心理負荷與自我發展需求。

此外，國外相關調查報告中指出，英

國長期照顧者中有81%認為缺乏情感支持

與喘息機會是主要壓力來源，且跨障別照

顧者普遍希望「被視為服務共創者而非附

屬品」。此外，研究亦指出「過度保護」

現象在智能障礙家庭中普遍存在。過度依

賴與保護可能限制被照顧者的社會發展與

獨立生活能力（Hastings et al., 2018），

同時也使照顧者難以實踐自我成長。顏伶

文（2021）對雙老家庭主要照顧者的訪談

研究指出，照顧者若能獲得外部陪伴與心

理支持，更能逐步學習「放心放手」，轉

向促進被照顧者自主生活的角色。這樣的

「雙元焦點模式」（dual-focus model）能

兼顧照顧者的情感調適與被照顧者的自立

發展，有助於家庭整體功能與照顧品質的

提升（Lin & Chou, 2022）。

因此，從家長組織的觀點出發，探討

身心障礙家庭的支持服務發展，應同時關

注「被照顧者的社會參與」與「照顧者的

自我覺察與充權」。唯有透過雙向支持與

合作歷程的建構，才能從「照顧壓力的管

理」進入「照顧者與被照顧者共同成長」

的行動實踐，實現真正的共融照顧精神。

（二）身障家照與長照家照的共通性與特

殊性

OECD的研究報告強調身障與老人群

體的照顧需求共通性高於差異性，支持方

式需要依據家庭生命週期進行設計與提

供，並建議將「非正式照顧者（informal 

cares）」納入為照顧政策的主體。隨著

高齡化社會到來以及身心障礙者老化人數

上升的趨勢，身心障礙者與老人的照顧者

都面臨了長期照顧的挑戰，經濟支持、

健康照顧、照顧人手、時間安排、居住安

全等壓力風險、然而對於需要終身性照顧

的家庭，父母仍然扮演著主要照顧來源，

承擔照顧與生涯轉銜的雙重責任（Heller 

& Kramer, 2009; Lin & Chou, 2022）。相

較於老人照顧者多屬於階段性或互為照

顧關係的情境，身心障礙者家庭則面臨

「雙老家庭」與「照顧責任移轉」的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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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性問題（Chou et al., 2019; Fang et al., 

2024）。此外，家長組織觀察發現，當照

顧責任進入世代轉換階段時（如父母年

邁、手足接手），其決策過程常因為居住

地點、經濟來源、監護權與法律保障等因

素。影響了照顧責任的移轉與服務銜接效

率（Miller, 2022）。另有研究指出，設籍

地與服務地點的不一致，也可能導致家庭

在申請補助或使用長照及身障服務時遭遇

行政困難（Wu, 2020）。

另外，在支持需求方面，老人照顧

者的主要挑戰包括生涯中斷、缺乏照顧

技能以及對喘息服務與經濟補助的高度

依賴（Heller & Kramer, 2009）。相較之

下，心智障礙者照顧者則需同時面對心理

壓力、生活平衡與身障者生涯發展的連

結需求，也需要關注社區接納、生活安

排與未來照顧銜接的準備（Hastings et al., 

2018）。

在服務體系與資源的運用方面，老

人照顧者主要使用長期照顧服務以及部分

身障服務作為輔助；而心智障礙者照顧者

則以兒少與身障服務體系為核心，運用長

照、社會救助與保護服務為輔。此外，老

人照顧者偏好使用補充性與替代性服務，

以資訊、工具與情感支持為主；而心智障

礙者照顧者則傾向運用情感性與工具性支

持服務，強調互助性與持續性支持網絡

（Fang et al., 2024）。

在照顧計畫的目標層面，老人照顧

者的重點在於「替代照顧接手」與「維持

多元角色平衡」，以提升個人自主性為

核心；心智障礙者照顧者則更重視「親

職功能強化」、「壓力舒緩」與「照顧生

活適應」，並期待能「看見個人需要」

以促進生活品質與心理健康（Grant et al., 

2019）。

參、執行相關家庭支持／照顧
者支持服務的挑戰與討論

隨著身心障礙者資源布建與社會安

全網擴大，高照顧負荷家庭及嚴重照顧困

難者成為服務重點，各系統啟動篩檢及即

時轉介機制。照顧者支持據點需處理多重

管道、多樣需求案源，面臨資格確認、轉

介釐清及系統回報時效挑戰（林幸君，

2024）。服務需兼顧高負荷個案的即時性

與中低負荷者的定期關懷，容易造成系統

失靈，各單位對目標、任務分工與合作模

式亟待建立共識。

目前全國共有十個家長組織單位執行

照顧者支持服務。本研究透過參與縣市巡

迴輔導團隊與跨網絡合作會議，與第一線

執行單位共同討論服務推動的困境與策略

運用。同時，研究團隊以分區焦點座談方

式，邀請執行家庭照顧者服務方案之理事

長、總幹事及專案社工參與意見交流。資

料分析主要依據座談會紀錄與訪談內容進

行歸納與分析。以下針對個案服務與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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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支持團體的現況進行討論。

一、回應個案管理多頭派案現象，提升

服務品質與效能

現有社會福利個案管理體系、需求評

估中心及身心障礙服務中心皆會進行照顧

負荷篩檢並轉介至家庭照顧者據點，相關

長期照顧服務據點及社會安全網亦規劃關

懷訪視與紀錄表單，以提供資訊性及情感

支持為主，因此在服務角色任務、服務內

容執行、服務合作模式與服務成效檢視都

面臨挑戰與合作期待，以下整理討論結果

共識說明如下。

（一）服務對象評估與篩選

多管道案源轉介可能包括：獨居老人

或身心障礙者、未使用正式服務者、兒少

家庭等，目標以社區中潛在照顧高風險者

為主。即使符合高風險條件，部分家庭已

經有非正式支持協助或能穩定照顧模式，

因此對頻繁關懷訪視出現抗拒。建議未來

需要加強對初診斷、有生涯轉銜需求或居

住環境異動者的生態評估，整合資訊以提

前連結補充性支持，並尊重照顧者自主決

策。

（二）執行方式與服務重點

現行服務多以被照顧者需求為主，

忽略照顧者需求，尤其當被照顧者有情緒

行為困擾或照顧者有健康風險時，照顧壓

力易升高。建議釐清壓力來源、納入照顧

歷程，依照意願與狀態調整服務方式與頻

率，並與照顧者共同討論支持服務計畫，

結合情感性、工具性與資訊性資源。

（三）服務模式與人力

關懷訪視以情感與資訊支持為主，

預防風險事件，保障基本生活品質。建議

結合「過來人志工」協助初步篩案與關懷

訪視檢核，減少社工負擔，並提供志工訓

練、電話問安或諮詢專線、交通費與保險

支援，確保服務品質與安全。

（四）成效檢視與回饋

成效評估除了量化分析，也應納入壓

力量表六大層面變化情形、生活品質評估

與使用者主觀評價，以更全面性支持照顧

者發展個人福祉目標。另外，對於初評無

意願改變現況但需定期追蹤者，可先透過

過來人志工陪伴逐步建立信任關係，避免

過度強制介入所衍生出的抗拒與非自願性

狀況。

二、發展互助共融模式的啟動，延伸團

體支持的廣度與深度

為了瞭解各地家長組織推動相關照顧

者支持服務的經驗，因此透過分區聯誼會

機會辦理焦點座談會，主要討論重點包括

了：推動倡議落實家庭支持服務與政府單

位的合作經驗分享，以及目前辦理家庭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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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服務對於委辦方式合理性、計畫內容適

切性以及執行經費可行性待解決事項與建

議。

依據討論共識分析家長團體的優勢

包括：豐富人際網絡、實務經驗、服務彈

性、多元化能力、在地化深度及信任基

礎。透過倡議與充權策略，可培力家長志

工成為社區自然支持者，發展多元照顧者

支持模式。並針對執行經驗彙整出以下原

則。

（一）培力目標與方向

互助服務強調了促成同儕經驗分享、

重視照顧者復原力與自發能量、建立專業

與家長互補合作模式。培力對象需具穩定

生活、投入助人意願、共鳴默契及過來人

經驗，建議優先考量低負荷照顧者且有信

任關係者，並促進世代交替與支持網絡的

永續。

（二）執行原則與考量

互助團體聚會可進行主題討論、經驗

分享與情感支持，並利用數位平臺（Line

群組、緊急聯絡網等）建立多層次資訊共

享管道。家長核心成員可擔任種子志工，

提供非正式關懷、經驗分享及了解社區需

求，建立社區內支持網絡。

（三）成效檢視與回饋

互助小組觀察顯示，照顧者由宿命角

色逐步轉向接受任務、調適自我，與被照

顧者關係也更正向。服務成效包括了：提

供專業與適切關懷服務，減輕照顧壓力、

提升生活品質；創造情感抒發與傾聽機

會；分享問題解決經驗與福利資訊，提高

使用資源意願；強化志工自我價值認同；

以及形成社群自然支持力量，鼓勵更多家

長志工投入（林幸君，2024）。

整體而言，互助服務歷程可引導照顧

者體驗受邀參與、環抱熱情、全力投入、

好奇參與及經驗傳承的自我經驗整理。此

過程不僅增強個人、自我效能與社會影響

力，也促進跨世代家長組織互助力量的延

續，並透過陪伴支持，逐步發展照顧者生

活模式與個人經驗充權。

肆、結語：邁向共融的準備及
合作參與的延伸

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正從傳統的個別

照顧模式轉向共融導向的服務架構。從家

長組織的實務經驗觀之，跨障別與非障礙

家庭的共同參與不僅促進社群互助，也有

助於照顧者心理支持與自我充權的實踐。

共融模式強調正式與非正式資源的連結，

透過跨網絡合作與互助平臺的建立，提升

服務整合性與可近性。家長組織在此過程

中扮演關鍵角色，不僅連結照顧者與專業

網絡，也透過過來人志工的經驗傳承，形

成兼具情感性與工具性支持的社群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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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共融服務的推動不僅有助於照

顧者生活品質與社會參與的提升，也深化

了照顧工作的社會價值與政策實踐意涵。

依據現行家長組織的執行回饋與實務

觀察顯示，照顧者支持服務從家照模式到

共融模式並非對立，而是互補。共融模式

強化照顧者自我倡議與生活品質維持的能

力，並提供經驗參照、社群支持及資源媒

合的機會（林幸君，2024），因此具備以

下優勢與特性：

一、跨障別與非障礙家庭的共同參

與：鼓勵不同背景的家庭共同參與活動，

不僅促進社群互助，也增強照顧者間的經

驗交流與情感支持。

二、聚焦主要照顧者的普遍性需求：

除了協助被照顧者議題，也重視陪伴歷程

與心理支持，並提供自我充權及角色實踐

的機會，讓照顧者在生活中獲得動能。

三、跨網絡合作與資源流動：整合長

照與身心障礙服務資源，開放服務邊界，

促進正式與非正式資源的連結。

四、社群互助與專業協作並重：家

長組織提供互助平臺，結合專業社工與過

來人志工，兼顧情感、工具性與資訊性支

持，形成完整的支持系統。

五、資訊共享與社會連結：重視無

障礙環境建置，保障公平參與，並透過群

組、聯絡網與平臺共享服務與資源資訊。

另外，針對未來服務的推進與發展提

出以下建議作為共融政策檢視的參考：

一、提升共融服務對於照顧者支持整

合性：跨障別及跨系統的合作，使資源與

服務能更靈活流動，滿足多元需求。

二、主要照顧者需求仍為服務核心：

除了照顧議題，心理支持、陪伴歷程及自

我充權是提升服務效益的重要因素。

三、建立互助平臺促進經驗傳承與社

群支持：家長組織及過來人志工提供互助

機制，增加照顧者的信任感與社會連結，

提升心理與社會效益。

四、服務分級與個案管理需精準化：

以風險指標篩檢初步資格，並進行複評，

可使收開案機制更符合照顧者需求，減少

過度或不足介入。

五、生活品質與自我倡議能力應納入

評估：照顧者的生活平衡、社會參與及個

人想望應作為服務規劃與成效評估的重要

指標。

整體而言，本研究主要依據家長組

織之焦點座談與訪談資料進行分析，受限

於參與樣本數與資料來源之區域性，研究

結果可能無法完全代表全國照顧者群體之

經驗。此外，資料蒐集過程以質性觀察為

主，未能納入量化數據比較，亦可能限制

對服務成效與模式差異的系統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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